南岸区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区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建设，规范和加强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关于实施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奖补政策的通知》（财金〔2021〕96号）《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规〔2024〕2号）等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中央财政安排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建设。

第三条 专项资金管理坚持政府引导、金融支持、市场运作、政策协同、规范管理和注重引导激励的原则。

第四条 专项资金支持对象为南岸区（含重庆经开区，下同）企业、金融机构。纳入失信名单的企业以及当年发生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重大责任事故和发生较大群体性事件的企业均不享受本政策全部条款。

第二章  资金使用范围

第五条  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补充注册资本金。向已纳入重庆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名单的南岸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注资500万元，定向用于补充机构注册资本金，激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面向小微企业、“三农”等普惠领域开展更多融资担保业务。
第六条  支持发放普惠型绿色转型贷款及普惠型养老贷款。引导银行机构加大对普惠型绿色转型项目、普惠型养老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对经区财政局、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办认定的，在区银行机构自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期间面向区内企业发放的普惠型绿色转型贷款及普惠型养老贷款，给予贷款本金1%、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的贴息支持，单户贴息额度最高不超过20万元。贴息资金总额为1200万元，贴完即止。
第七条  支持开展普惠型融资担保业务。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加大普惠型融资担保业务开展力度，对经区财政局、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办认定的，已纳入重庆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名单的在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自2025年7月1日起产生代偿行为或分保履约行为的融资担保业务，按照其实际承担代偿责任损失及后期追偿费用的50%予以补偿。代偿补偿资金总额为300万元，补完即止。
第三章  资金申报、审核、拨付和使用
第八条 专项资金由区财政局、区国资委会同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办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申报、审核、拨付及使用管理工作。

（一）区国资委负责牵头组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补充注册资本金的申报、审核和使用等工作，区财政局负责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补充注册资本金所需资金的拨付工作。

（二）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办负责会同区财政局组织普惠型绿色转型贷款、普惠型养老贷款贴息资金、普惠型融资担保业务代偿补偿资金的申报、审核和使用等工作，区财政局负责上述资金的拨付工作。

第四章  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

第九条 根据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绩效考核工作要求，区财政局会同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办组织开展示范区绩效自评及有关考核工作，并按规定及时向上级部门报送示范区绩效考核和工作总结。
第十条 区财政局、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办加强对示范区工作指导，加强专项资金日常监管及绩效管理，发挥资金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助企纾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切实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并按照有关要求开展监督检查，对于提前还款情况，以及发现虚报、骗取、超额享受奖补资金等情况，做好督促整改并按规定追缴违规取得的奖补资金。区国资委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增加注册资本金及代偿补偿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考核。
第十一条 专项资金涉及的银行机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等单位应当如实统计和上报专项资金申请涉及的各项基础数据，对各项基础数据的真实性、合规性、完整性负责，并完善风险防控制度，加强贷款的投放和贷后管理，防范道德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切实用好用足惠企政策。

第十二条 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使用专项资金的个人、单位、企业应自觉接受财政、监察、审计部门的监督，规范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专项资金管理工作中，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若在2027年12月31日前专项资金仍未用完，由区财政局会同区现代服务发展办拟定新的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并报区政府审批，保障专项资金全部用于普惠金融相关工作。

第十四条 本办法未明确的其他事宜，依照现行财政预算资金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区财政局、区国资委会同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办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